未被列入供应商黑名单承诺函
致：     （采购人名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盘锦市分公司     ：
我方      （供应商名称） 盘锦宏瑞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承诺截至本项目磋商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我方不存在被列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供应商黑名单且在禁入期内的情况。
特此承诺。
 
 
 
 
 
 
供应商名称：  盘锦宏瑞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日期：2025年1月8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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